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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5 年 3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有庠科技大樓六樓 10601 教室 

主席：黃校長茂全                           記錄：謝金燕 

 

一、案由：114 學年度與高中職合作計畫經費資訊管理系經費調整核備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本經費調整案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

  

二、案由：115 學年行事曆。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請總務處製作樸慎大樓縮時攝影（方城巡禮→樸慎大樓落成）於

116 年畢業典禮播放，請學務處與總務處安排畢業生定點遠觀樸慎

大樓活動。 

  （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三、案由：訂定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

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二專學制施行細則」。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 修正內容：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專科學校

法、學位授予法、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

原則及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等相關規

定，訂定本校「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二

專學制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據以處理該專班二專學

制相關事宜。 

第十七條 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 

五、一學期中曠課達四十五節且經輔導無效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二）本細則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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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規定」。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 

（一）試行一年後檢討之。 

（二）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六、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七、案由：修正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八、案由：修正本校「約聘僱人員聘用及服務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九、案由：修正本校「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案由：修正本校「職技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一、案由：本校擬與印尼 SUMBAW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簽訂 MOU。       

【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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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如附件一(P.1)，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3 年 11 月 14 日臺教人(二)第 1130116039 號函修定本校

人事室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依有關法令規定聘

（派）任之」。 

  （二）依教育部 114 年 4 月 23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2300731G 號函核定，

本校 115 年 8 月 1 日增設「通訊工程科(二專日間部)」、「醫務管理

科(二專日間部)」、「工業管理科(二專日間部)」、「機械工程科(二專

日間部)」、「電子工程科(二專日間部)」、「電機工程科(二專日間

部)」，故修正組織規程學術單位設置表。 

  （三）依教育部 114 年 7 月 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42201696 號函，為申請 115

學年度「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

畫」，「全球事務處」增設二級單位「國際專修部」，故修正組織規程

行政單位設置表。 

  （四）依教育部「113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計畫」改

善建議修改「實習委員會」修訂流程，由原「行政會議」修改為「校

務會議」通過。 

  （五）本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 

  （六）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校設下列各行政單位，並置一、

二級主管以承辦業務： 

…略 

八、人事室：掌理教職員人力資源及發展

等事項。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依有關法令規定聘

（派）任之。 

九、會計室：掌理歲計、會計、統計等事

項，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

令規定聘（派）任之。 

各單位依本校員額規劃置職員若干人，並

得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分組辦事者，各

第六條 本校設下列各行政單位，並置一、

二級主管以承辦業務： 

…略 

八、人事室：掌理教職員人力資源及發展等

事項。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

規定聘（派）任之。 

 

九、會計室：掌理歲計、會計、統計等事項，

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規

定聘（派）任之。 

各單位依本校員額規劃置職員若干人，並得

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分組辦事者，各置組

依教育部 113年 11

月14日臺教人(二)

第 1130116039 號

函修定本校人事

主任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依有關法

令規定聘（派）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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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館置館長

一人、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略 

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館置館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 

…略 

第十條 本校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略 

十七、實習委員會：統籌本校學生實習教

育及推動實習實施計畫等業務。其設置

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略 

第十條 本校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略 

十七、實習委員會：統籌本校學生實習教育

及推動實習實施計畫等業務。其設置要

點另訂，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略 

依教育部「113 學

年度推動技專校

院實習課程績效

評量作業計畫」改

善建議修改「實習

委員會」修訂流

程，由原「行政會

議」修改為「校務

會議」通過。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單位設置表

一、學術單位設置表 

學術單位 

學
院 

下設單位 

工
程
學
院 

材料織品服裝系(含四技日間部、應

用科技碩士班) 

機械工程系(四技日間部)、機械工程

科(二專日間部) 

工商業設計系(四技日間部) 

電
通
學
院 

電機工程系(四技日間部)、電機工程

科(二專日間部) 

電子工程系(四技日間部)、電子工程

科(二專日間部) 

通訊工程系(含四技日間部、碩士

班)、通訊工程科(二專日間部) 

醫
護
暨
管
理
學
院 

資訊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含四技日間部、

碩士班) 

工業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工業管理

科(二專日間部) 

護理系(含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

部、二技進修部) 

醫務管理系(四技日間部)、醫務管理

科(二專日間部) 

通識教育中心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單位設置表 

一、學術單位設置表 

學術單位 

學
院 

下設單位 

工
程
學
院 

材料織品服裝系(含四技日間

部、應用科技碩士班) 

機械工程系(四技日間部) 

工商業設計系(四技日間部) 

電
通
學
院 

電機工程系(四技日間部) 

電子工程系(四技日間部) 

通訊工程系(含四技日間部、碩

士班) 

醫
護
暨
管
理
學
院 

資訊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含四技日

間部、碩士班) 

工業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護理系(含四技日間部、二技日

間部、二技進修部) 

醫務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通識教育中心 

 

 

 

1. 修正學術單位

設置表：依教

育部 114 年 4

月 23 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42300731G

號函核定，本

校 115 年 8 月 1

日增設「通訊

工程科(二專日

間部)」、「醫務

管理科(二專日

間部)」、「工業

管理科(二專日

間部)」、「機械

工程科(二專日

間部)」、「電子

工程科(二專日

間部)」、「電機

工程科(二專日

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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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行政單位設置表 

行政單位 

單位別 下設單位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綜合業務組 

教學發展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學生 

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體育衛生保健組 

諮商中心 

職涯發展中心 

總務處 

事務組 

保管組 

出納組 

營繕組 

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研究發

展處 

研究與產學合作組 

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 

機能時尚紡織品研發

中心 

健康照護研發中心 

全球 

事務處 

國際合作中心 

兩岸合作中心 

國際專修部 

圖書 

資訊處 

校務系統組 

網路技術組 

圖書館 

秘書室 

文書組 

校務組 

校務研究中心 

人事室 無 

會計室 無 
 

二、行政單位設置表 
行政單位 

單位別 下設單位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綜合業務組 

教學發展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學生 

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體育衛生保健組 

諮商中心 

職涯發展中心 

總務處 

事務組 

保管組 

出納組 

營繕組 

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研究發

展處 

研究與產學合作組 

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 

機能時尚紡織品研發

中心 

健康照護研發中心 

全球 

事務處 

國際合作中心 

兩岸合作中心 

圖書 

資訊處 

校務系統組 

網路技術組 

圖書館 

秘書室 

文書組 

校務組 

校務研究中心 

人事室 無 

會計室 無 

 
 

2. 依教育部 114 年

7月7日臺教高

通字第

1142201696 號

函，為申請 115

學年度「重點

產業領域擴大

招收僑生港澳

學生及外國學

生實施計

畫」，「全球事

務處」增設二

級單位「國際

專修部」。 

  決議： 

二、案由：修正本校「教職員工出差辦法」，如附件二(P.11)，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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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新增學校名稱及國外出差公假天數計算方式。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報支差

旅費依「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出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之規定。 

第一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報支差旅費

依本辦法之規定。 

新增學校名稱。 

第三條 

各單位指派人員出差依下列規定手續辦

理： 

一、出差人上網填寫請假單及調補課申請

單（職工免填調補課申請單）。 
…略。 

五、因公國外出差者，其出差天數除核准

之實際活動天數外，得依下列原則加計往

返天數： 
（一）亞洲及大洋洲地區：前後各 1 天。

（二）歐洲、美洲及非洲地區：前後各 2 天。

（三）出差地點需轉機者，或路程天數在

上述之期限外，尚須增加天數者，得簽請

校長核定。 

第三條 

各單位指派人員出差依下列規定手續辦

理： 

一、出差人上網填寫請假單及調補課申請

單（職工免填調補課申請單）。 
…略。 

 

新增國外出差公

假天數計算方

式。 

  決議： 

三、案由：修正本校「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如附件三(P.14)，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文字修正，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三。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

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行

政效率，鼓勵職技員工參加與工作

職能相關之研習，或各單位自辦教

育訓練，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

人亞東科技大學職技員工研習補助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行政效率，鼓勵

職技員工參加與工作職能相關之研

習，或各單位自辦教育訓練，特訂

定「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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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修正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如附件四(P.15)，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調整補休假期限改為次學年度休畢。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四。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略 
補休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

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補修之

期限逾特別休假所約定學年度之末日

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未補休之

時數得遞延至次一學年度之末日。但

如補休期限屆期或勞動契約終止時，

其尚未補休完畢之日數，發給工資之

期限如下：  
…略。 

第二十條 
…略 
補休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

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補休之

期限逾特別休假所約定年度之末日

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但如補休

期限屆期或勞動契約終止時，其尚未

補休完畢之日數，發給工資之期限如

下：  
 
…略。 

休假調整為次

學年度休畢。 

  決議： 

五、案由：修正本校「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如附件五(P.26)，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本校 114 年 12 月 24 日招生會議及 114 年 12 月 31 日獎助學金委

員會臨時動議決議，修訂本校菁英獎學金二級之獎勵標準，分數需

達本校該類群最低錄取 1.25 倍以上，且修正金額為 20 萬元。第四

點修正文字說明，不予受理之範圍含逾期後之補申請及續領名單。 

  （二）修正內容如對照表，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獎勵項目 

(一)… 

(二)二級獎學金：當年度以甄選入學正

取或技優甄審正取「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臺北商大、高雄科大、臺中科大、

雲林科大、虎尾科大或勤益科大」，或以

當年度統測成績達上述學校同類群錄取

標準，且統測成績加權後須達本校該系

之同類群最低錄取總分1.25倍(含)以上

者。每位每學期核發2萬5千元，以前八

學期為限，最高核發20萬元。 

三、獎勵項目 

(一)… 

(二)二級獎學金：當年度以甄

選或技優甄審可正取「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臺北商大、高雄

科大、臺中科大、雲林科大、

虎尾科大或勤益科大」，或以

當年度統測成績達上述學校

同類群錄取標準者。每位每學

期核發5萬元，以前八學期為

限，最高核發40萬元。 

1.增加文字說明

甄選「正取」條

件。2.增列需達本

校最低錄取 1.25

倍以上標準。 

3.菁英 2 級修正

金額為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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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作業流程 

   (一)…由學生於入學2週內主動申請，

繳交證明資料至課外活動組，逾期不予

受理，且不得補申請及列入續領名單。

四、作業流程 

   (一)…由學生於入學2週內主

動申請，繳交證明資料至課

外活動組，逾期不予受理。 

說明逾期不受理

含後續之補申請

及續領名單。 

決議： 

六、案由：新增「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學雜費收

費標準，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本校申請「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於 115

學年度有第一批新生，因本校目前無二專學制，擬新增 3+2 專班工

業類及商業類收費標準，請參考下表其他學校五專後 2年之收費標

準，並提請審議。  

收  費   

類  別 

亞東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3+2 專班 五專後 2年 五專後 2年 五專後 2年 

工業類 管理類 工業類 管理類 工業類 管理類 工業類 管理類 

學費 

(私校含退撫

基金) 

新增 新增 29,324 * 29,324 27,740 29,325 27,738 

雜費 新增 新增 11,850 * 11,850 7,980 11,250 7,380 

合  計 新增 新增 41,174 * 41,174 35,720 40,575 35,118 

  （二）審議通過後，依教育部規定填報學雜費收費基準表。 

  決議： 

七、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投資基金管理與作業辦法」，

如附件六(P.28)，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依投資基金管理委員會實際運作方式修正條文。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六。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投資基金管理與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委員會應依投資流用辦法第

8條規定，於每次召開會議時應檢視賸

餘款投資之項目、額度及盈虧情形，並

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第六條 本委員會應依投資流用辦法第 8 

條規定，於每次召開會議時應檢視賸餘

款投資之項目、額度及盈虧情形，並於

會後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依實際運

作方式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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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本委員會提供董事會投資基金

建議與諮詢，並監督所委託之專業投資

顧問公司代為執行董事會審核通過之投

資案。 

依實際運

作方式修

正。 

第七條 本基金動支程序依本校內部控

制制度、財務及會計相關規定辦理，並

接受內部稽核監督。 

第八條 本基金動支程序依本校內部控

制制度、財務及會計相關規定辦理，並

接受內部稽核監督。 

修正條號。 

第八條 本委員會所需相關行政經費及

投資基金運作相關支出由本校編列預算

支應。 

第九條 本委員會所需相關行政經費及

投資基金運作相關支出由本校編列預算

支應。 

修正條號。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

會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

會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號。 

  決議： 

八、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產學研究與學術著作獎

勵辦法」，如附件七(P.29)，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因新增審查委員迴避規定。 

  （二）修正部分如對照表。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產學研究與學術著作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各項獎勵之申請程序

如下： 

一、 申請本辦法之各項獎勵，填寫教

師之研發資訊系統，並上傳證明文件

之電子檔。上傳佐證資料不足者，不

予計點。計獎點資料若由研發處協助

上網填報，研發處只列計獎點在排名

第一順位者，獎點分配由排名第一順

位者協調。 

二、 申請人請於研發處公告收件作

業日期繳交前項所列之申請表連同

附件佐證，經各系教評會審查後，送

學院教評會審視完畢，送回研發處召

開審查會議，審查成員包括研究發展

處研發長、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審查委員如有申請案件時，應

請迴避，審定結果送回申請人確認

後，將統計點數提案送行政會議決定

點數獎勵金之發放金額。 

第七條 本辦法各項獎勵之申請程序

如下： 

一、 申請本辦法之各項獎勵，填寫教

師之研發資訊系統，並上傳證明文件

之電子檔。上傳佐證資料不足者，不

予計點。計獎點資料若由研發處協助

上網填報，研發處只列計獎點在排名

第一順位者，獎點分配由排名第一順

位者協調。 

二、 申請人請於研發處公告收件作

業日期繳交前項所列之申請表連同

附件佐證，經各系教評會審查後，送

學院教評會審視完畢，送回研發處召

開審查會議，審查成員包括研究發展

處研發長、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審定結果送回申請人確認後，

將統計點數提案送行政會議決定點

數獎勵金之發放金額。 

 

修正第七條第二

項條文內容。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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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

畫補助辦法」，如附件八(P.33)，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因新增審查委員迴避規定。 

  （二）修正部分如對照表。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計畫申請資格、審查要點、經費

規範如下： 

二、申請流程： 

(三)「審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

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

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員後，進行審

查作業，審查委員如有申請案件時，應請

迴避。 

第三條 計畫申請資格、審查要

點、經費規範如下： 

二、申請流程： 

(三)「審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

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

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由

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員後，進

行審查作業。 

修正第三條第二

項第(三)款條文

內容。 

決議： 

十、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專利補助辦法」，

如附件九(P.35)，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因新增審查委員迴避規定。 

  （二）修正部分如對照表。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專利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國專利之申請、維護及申復

答辯： 

一、專利補助申請程序如下：（三）「審

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

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邀

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員後，

進行審查作業，審查委員如有申請案

件時，應請迴避。 

第三條 本國專利之申請、維護及申復

答辯： 

一、專利補助申請程序如下：（三）「審

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

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邀

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員後，

進行審查作業。 

修正第三條第三

項條文內容。 

決議： 

十一、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研究計畫獎勵作

業要點」，如附件十(P.37)，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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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新增審查委員迴避規定。 

   （二）修正部分如對照表。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研究計畫獎勵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審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

委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

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

人並邀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

員後，進行審查作業，審查委員如有

申請案件時，應請迴避。 

三、「審查小組」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

委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

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

人並邀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

員後，進行審查作業。 

修正第三要點條

文內容。 

 決議： 

十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助

辦法」，如附件十一(P.38)，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修正迴避機制，修正部分如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十一所示。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教師須於公告期程填寫「參

加國內外發明展評選申請表」送研究發展

處，申請案彙整後提送申請審查小組審

核，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校

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由

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陳校長核定 3-5 位
審查委員後，進行審查作業，審查委員如

有申請案件時，應請迴避。 

第三條 申請教師須於公告期程填寫

「參加國內外發明展評選申請表」送研

究發展處，申請案彙整後提送申請審查

小組審核，成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

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陳校長

核定 3-5 位審查委員後，進行審查作

業。 

修正第三條

內文。 

 決議： 

十三、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計

類國際競賽辦法」，如附件十二(P.40)，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修正迴避機制，修正部分如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十二所示。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促進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

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參加

國際著名設計競賽，以展現創意能量，

提升本校聲望，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

人亞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

計類國際競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促進亞東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教師參加國際著名設計競

賽，以展現創意能量，提升本校聲

望，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

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計類

國際競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第一條內

文。 



 - 12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教師須於公告期程填寫

「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評選申請

表」送研究發展處，申請案彙整後提送

申請審查小組審核，成員組成為研究發

展委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究績優教師

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

邀請 3-5 位不同專長領域審查委員後

公告補助金額，審查委員如有申請案件

時，應請迴避。 

第四條 申請教師須於公告期程填

寫「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評選

申請表」送研究發展處，申請案彙整

後提送申請審查小組審核，成員組成

為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校內產學研

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發

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 3-5 位不同專

長領域審查委員後公告補助金額。 

修正第四條內

文。 

決議： 

十四、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辦法」，如附件十三(P.41)，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修正迴避機制，修正部分如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十三所示。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發表與個

人教學領域相關之研究成果，為校爭

光，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

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在本校服務

之專任教師均適用本辦法。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發表與個

人教學領域相關之研究成果，為校爭

光，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

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在本校服務

之專任教師均適用本辦法。 

刪除第一條多

餘引號 

第三條 申請參加國際會議時程： 
1.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一季（1-3 月），申

請截止日為前一年 11 月底前。 
2.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二季（4-6 月），申

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2 月底前。 
3.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三季（7-9 月），申

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5 月底前。 
4.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四季（10-12 月），

申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8 月底前。 
基於經費平衡使用之原則，教師申請出席

國際會議案件，每季以申請一件為原則。 
申請案送審查小組審議，「審查小組」成

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校內產

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

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陳校長核定 3-5 位
審查委員後，進行審查作業，審查委員如

有申請案件時，應請迴避，經決議後之申

請案不得變更論文題目或參與之會議。 

第三條 申請參加國際會議時程： 
1.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一季（1-3 月），申

請截止日為前一年 11 月底前。 
2.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二季（4-6 月），申

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2 月底前。 
3.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三季（7-9 月），申

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5 月底前。 
4. 國際會議日期在第四季（10-12 月），

申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8 月底前。 
基於經費平衡使用之原則，教師申請出席

國際會議案件，每季以申請一件為原則。 
申請案送審查小組審議，「審查小組」成

員組成為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校內產

學研究績優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由研

發長擔任召集人並陳校長核定 3-5 位
審查委員後，進行審查作業，經決議後

之申請案不得變更論文題目或參與之會

議。 

修正第三條內

文。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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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廠商

進駐實施辦法」，如附件十四(P.44)，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修正延長進駐申請機制，由合約期滿前60天，修正為合約期滿前，

較符合實際營運現狀。 

   （二）修正部分如對照表，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十四。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廠商進駐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育成及技轉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協助本校師

生、畢業校友、退休教師、廠商提昇研

究與發展成效，及促進廠商與本校交流

合作提供業界實習機會，特訂定「亞東

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

技轉中心廠商進駐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為協助本校師生、畢業校友、退

休教師、廠商提昇研究與發展成效，及

促進廠商與本校交流合作提供業界實習

機會，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

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廠商進駐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第一條內

文。 

第五條 延長進駐機制 
一、進駐廠商或團隊進駐期滿需辦理畢

業；如因研發或產學合作等相關需求，

需延長進駐者，得於合約期滿前填寫延

長進駐申請書以及營運計畫構想書，送

交推動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並得視需

求邀請申請廠商列席簡報。 

第五條 延長進駐機制 
一、進駐廠商或團隊進駐期滿需辦理畢

業；如因研發或產學合作等相關需求，

需延長進駐者，得於合約期滿前 60 天填

寫延長進駐申請書以及營運計畫構想

書，送交推動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並

得視需求邀請申請廠商列席簡報。 

1.修正第五條

內容。 

2.符合實際營

運現狀。 

決議： 

。 


